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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河县关于省委省政府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

交办转办举报案件办理进度的报告

德宏州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：

梁河县于2019年10月16日收到《德宏州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转办单》（督转〔2019〕2号）和转办问题清单序号2举报案件。按照转办单的工作要求，梁河县及时成立工作组深入现场展开了调查核实，现将案件调查办理进度情况作如下报告。

一、举报主要内容

“梁河县九保镇九保村九保街后街沟1、以前山清水秀现在生活垃圾堆放越来越多。2、部门沟段被私人用石板铺盖占为己有。3、目前沟内水源干枯了。九保古镇作为一个旅游胜地，需望督察组协调解决，恢复原貌，河畅水清。”

二、现场调查核实情况

经现场调查核实，举报人举报内容基本属实。现场检查时举报人所述九保街后街沟，沟内有生活垃圾轻微污染；沟段内约有3米被附件农户用石板铺盖，上安放石凳，目的是方便过往群众和老人休息聊天。九保后街通往农贸市场的沟边小道悬空拼出宽30厘米长度约20米的通道，拼宽部位未占用原有沟渠；沟内水源是一个水井，由于多年未进行修缮维护，水井荒芜，排水沟沟坎有农户侵占行为。

三、案件办理进度情况

根据《梁河县各级党委、政府及有关部门环境保护工作责任规定（试行）》（梁办法〔2017〕31号）相关规定，案件于2019年10月17日转梁河县九保阿昌族乡党委、政府办理，目前九保乡已完成现场踏勘、计划整改措施等工作，计划于2019年10月20日前完成整改工作。

特此报告。

附件：1.梁河县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《省委省政府生态环境保护督察“回头看”举报件》转办的通知

2.九保乡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督察“回头看”举报案件办理进度汇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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